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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啓傾聽性別的旅程
諮商輔導專業中的性別關照

陳金燕陳金燕陳金燕陳金燕

2011.7.282011.7.28
2011年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課程

她們在，文化邊境的游牧地圖
女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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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歷簡歷

現任：現任：

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教授

社區心理諮商中心社區心理諮商中心//通識教育中心通識教育中心 主任主任育育

彰化縣諮商心理師公會彰化縣諮商心理師公會 監事監事

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監事監事

曾任：曾任：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借調）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借調） 常務委員常務委員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理事長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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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實務工作的特色諮商實務工作的特色

助人助人

協助求助的當事人面對困境、走出困境協助求助的當事人面對困境、走出困境

熱忱與愛心熱忱與愛心--情情

理論的訓練理論的訓練 理理
專業專業

專業的知能專業的知能

服務服務

以所有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以所有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

理論的訓練理論的訓練--理理

權益的保障權益的保障--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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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專業人員諮商與輔導專業人員
諮商心理師、諮商師、輔導教師諮商心理師、諮商師、輔導教師……

諮商專業、性別與法律之關係諮商專業、性別與法律之關係

諮商專業相關法律諮商專業相關法律
心理師法心理師法……

性別相關法律性別相關法律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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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CEDAW
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

19791979 年年12 12 月月18 18 日聯合國大會通過日聯合國大會通過

19811981 年年9 9 月月3 3 日開始生效日開始生效
7

「「對婦女的歧視對婦女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
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
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女不論已婚未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女不論已婚未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女不論已婚未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女不論已婚未
婚在男女平等的基礎上認識、享有或行婚在男女平等的基礎上認識、享有或行
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
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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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19471947年年1212月月2525日公布日公布

中華民國人民，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宗教、種族、階中華民國人民，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無分男女、宗教、種族、階、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在法律上一律平等。（第。（第77條）條）

婦女婦女兒童從事勞動者，應按其年齡及身體狀兒童從事勞動者，應按其年齡及身體狀
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153153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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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20052005年年0606月月1010日修正日修正

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
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
質平等。質平等。（第（第1010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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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師法心理師法

公布：公布：20012001年年1111月月2121日日

心理師應謹守專業倫理，維護個案當事人福祉。心理師應謹守專業倫理，維護個案當事人福祉。

心理師執行業務時，應尊重個案當事人之文化背景，心理師執行業務時，應尊重個案當事人之文化背景，
不得因其不得因其性別性別、族群、社經地位、職業、年齡、語、族群、社經地位、職業、年齡、語
言、宗教或出生地不同而有差別待遇；並應取得個言、宗教或出生地不同而有差別待遇；並應取得個
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及告知其應有之案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及告知其應有之
權益。（第權益。（第1919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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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公布：公布： 19971997年年11月月2222日日
修正：修正： 20022002年年55月月1515日、日、 20022002年年66月月1212日、日、
20052005年年22月月55日、日、 20102010年年11月月1313日、日、年年 月月 日日 年年 月月 日日

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益，特制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益，特制
定本法。定本法。（第（第11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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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醫事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保育人員、
警察人員、勞政人員，警察人員、勞政人員，於執行職務知有疑似於執行職務知有疑似
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立即向當地直轄市、，應立即向當地直轄市、
縣縣 ((市市) )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主管機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
小時。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小時。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定之。（第88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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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之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
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理師、心理師、
輔導人員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或社工人員得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於偵查或審判中，陪
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見。（第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見。（第1515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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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防治法家庭暴力防治法

公布：公布：19981998年年66月月2424日日
修正：修正：20072007年年33月月2828日、日、 20082008年年11月月99日、日、
20092009年年44月月2222日、日、 20092009年年44月月2222日日年年 月月 日日 年年 月月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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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治家庭暴力行為及保護被害人權益，特為防治家庭暴力行為及保護被害人權益，特
制定本法。（第制定本法。（第11條）條）

被害人得被害人得於審理時，於審理時，聲請聲請其親屬或個案輔導其親屬或個案輔導
之社工人員、之社工人員、心理師陪同心理師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被害人在場，並得
陳述意見。（第陳述意見。（第1313條）條）

16



5

醫事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臨床心理人員、、社會工作人員、臨床心理人員、
教育人員教育人員及保育人員為防治家庭暴力行為或及保育人員為防治家庭暴力行為或
保護家庭暴力被害人之權益，有受到身體或保護家庭暴力被害人之權益，有受到身體或
精神上不法侵害之虞者，得請求警察機關提精神上不法侵害之虞者，得請求警察機關提
供必要之協助。（第供必要之協助。（第4949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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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臨床心理人員、、社會工作人員、臨床心理人員、
教育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及、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及其他執行其他執行
家庭暴力防治人員家庭暴力防治人員，在執行職務時知有疑似，在執行職務時知有疑似
家庭暴力情事者，應立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家庭暴力情事者，應立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至遲不得逾二十四小時。（第至遲不得逾二十四小時。（第5050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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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公布：公布：20022002年年11月月1616日日
修正：修正：20082008年年11月月1616日、日、 20082008年年1111月月2626日、日、
20112011年年11月月55日日年年 月月 日日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精神，爰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精神，爰
制定本法。（第制定本法。（第11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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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二章性別歧視之禁止第二章性別歧視之禁止

第三章性騷擾之防治第三章性騷擾之防治

第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第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第五章救濟及申訴程序第五章救濟及申訴程序

第六章罰則第六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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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兒童及少年福利法

公布：公布：20032003年年55月月2828日日
修正：修正：20082008年年55月月77日、日、20082008年年88月月66日、日、20102010
年年55月月1212日日年年 月月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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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為促進兒童及少年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
益，增進其福利，特制定本法。（第益，增進其福利，特制定本法。（第11條）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年，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本法所稱兒童及少年，指未滿十八歲之人；
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年，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年，
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第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第22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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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保育
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行兒童及少其他執行兒童及少
年福利業務人員年福利業務人員，知悉兒童及少年有下列情，知悉兒童及少年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應立即向直轄市、縣形之一者，應立即向直轄市、縣 ((市市) ) 主管機主管機
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第（第3434
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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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42004年年0606月月2323日公布、日公布、20112011年年66月月77日修正日修正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第資源與環境，特制定本法。（第11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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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二章學習環境與資源第二章學習環境與資源

第三章課程、教材與教學第三章課程、教材與教學

第四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第四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

第五章申請調查及救濟第五章申請調查及救濟

第六章罰則第六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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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

公布：公布：2005 2005 年年22月月55日日
修正：修正：2006 2006 年年11月月1818日、日、2009 2009 年年11月月2323日日

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之權益，特制定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之權益，特制定
本法。（第本法。（第11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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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兩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適用兩性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
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外，
不適用本法之規定。（第不適用本法之規定。（第11條）條）

機關、部隊、機關、部隊、學校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
性騷擾行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性騷擾行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
時，應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時，應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第77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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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談諮商中的性別關照

諮商理論與技術

專業倫理與法律素養

多元文化諮商的多元文化諮商的

社會正義

性別敏感度之培養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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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心理諮商/輔導的性別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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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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